XXXX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
协    议    书
为推进高水平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，强化创新创业教育，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公布XXXX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的通知》要求，由创新创业学院为甲方，项目负责人和指导教师为乙方，项目负责人所属专业学院为丙方，签订XXXX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协议书。具体如下：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项目名称（请填报完整，与“国创系统”一致）：

项目类别（创新训练、创业训练、创业实践）：
项目负责人：
项目申报单位（学院、书院）：
项目指导教师（请填报完整，与“国创系统”一致）：
建设时间（请与“国创系统”一致）：20 年  月 日—20  年  月  日
二、三方责任
（一）甲方职责
1.向乙方提供项目经费_____________元（一般项目20000元，重点项目30000元，请根据立项情况进行相应填写）；
2.做好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校级层面的协调工作；
3.指导、检查、监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，组织对项目的检查、验收和评价，负责项目中止、撤销等工作。
（二）乙方职责
1.该项目不得延期，遵守项目要求和规定，按期完成项目建设，中途不允许更换项目负责人，如发生延期或更换负责人，该项目一律按撤项处理；
2.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申报承诺的成果（请根据各项目类别结题验收条件进行填写）：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并于项目完成后向甲方提交总体完成报告及验收申请，接受甲方项目验收,如中途申请项目中止的，该项目一律按撤项处理，并终止项目负责人再次申报的资格，停止项目指导教师2轮的申报资格；
3．合理安排使用项目经费，做到专款专用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（项目经费使用及报销参照2023年出台的《浙江树人学院“国创计划”经费报销注意事项》执行）；
4.具体负责项目建设完成后的使用、管理等工作。

（三）丙方职责
1.组织本单位项目实施，确保项目建设进度，督促检查并提出意见，确保实现预期目标；
2.接受并协助创新创业学院、计财处、纪委办公室/审计处等部门对项目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的监控、检查和审计。
三、项目资助经费由甲方向乙方发放经费卡，经费代码为：_____________。资助经费实行分期给付，立项后给付60%，项目验收通过后给付40%。经费报销须经项目负责人、指导教师共同签字方可生效。
四、有关本项目的过程管理、验收管理、经费管理等所有事宜，详见《浙江树人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浙树办教〔2014〕18号）。
五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创新创业学院（校“国创计划”组委会单位）、项目负责人、项目申报单位、项目第一指导教师各一份。
甲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乙方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丙方（签字）：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指导教师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签定日期：20  年  月  日       20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日
